
加大对健身从业者和

经营者的监管力度
本期封面案例反映了

当前健身、 瑜伽等健身消

费市场亟待规范。

一方面应提高健身、

瑜伽教练员的准入门槛，

加强对教练员的技能培训

和素质教育， 教练员应持

证上岗， 据相关领域专家介绍， 从事健身、

瑜伽的教练应当持有中国健身瑜伽段位制证

书。

另一方面， 应当加强健身馆、 瑜伽馆规

范化、 法治化管理。 尽快制定完善健身、 瑜

伽训练、 等级考评等方面的统一标准， 让健

身、 瑜伽训练有规可依、 有章可循。

此外， 还应明确健身、 瑜伽行业的监管

部门， 加大对从业者和经营场馆的监管力

度， 及时整顿清理经营不规范的健身、 瑜伽

场馆， 规范行业秩序。

在健身、 瑜伽课程中， 会员与瑜伽机构

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系， 所授课的教练需根

据学员的身体情况和健身目标制定有针对性

的课程， 并在练习过程中提供专业指导。 因

此， 一旦因教练的失误造成会员运动损伤，

教练及机构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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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购买的57双“潮鞋”系假鞋

法院判决合同解除并退款

近日，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球鞋

交易的买卖合同纠纷， 法院依法判决“鞋贩子” 退还全部

购鞋款。

小邓经人介绍， 结识了“鞋贩子” 鲍某， 并与他签订

了 《购鞋协议》。 协议约定， 小邓向鲍某购买某品牌球鞋

57 双， 球鞋的具体型号、 码数及数量均有约定； 鲍某须

保证所交付的运动鞋都是正品， 不属于假冒或高仿。 后

来， 小邓全额支付了 40 万元购鞋款。 收到鞋后， 小邓称

通过某 APP 鉴定， 57 双均为假鞋。 小邓又将球鞋提交至

市场监管部门， 并由市场监管部门送至专业机构鉴定， 鉴

定意见显示案涉 57 双运动鞋均系假货。 气愤的小邓多次

要求鲍某退还购鞋款， 均遭到鲍某拒绝。 鲍某称， 他出售

给小邓的球鞋均是自己在国外某权威网站购买， 都是正

品， 不可能是假冒品牌。

诉讼过程中， 双方就鲍某交付给小邓的 57 双球鞋与

小邓送至鉴定的 57双球鞋， 是否为同一批球鞋产生争议。

法院查明， 小邓收到球鞋后， 当场将每一双鞋盒拍照

发送给鲍某， 鞋盒上标明了球鞋的型号、 尺码等信息， 对

此鲍某未提出异议。 同时， 小邓提交至市场监管部门鉴定

的球鞋与其微信图片发给鲍某的球鞋信息均一致， 因此能

够证明是同一批球鞋。

法院认为， 小邓按约定全额支付了购鞋款， 鲍某应当

支付符合合同要求的 57 双球鞋， 并确保系正品。 但小邓

收到的球鞋系假冒商品， 故鲍某交付的 57 双球鞋不符合

合同约定， 故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小邓与鲍某之间签订的购

鞋合同， 鲍某向小邓退还 40万元购鞋款。

通过中间人还款

算不算“已偿还”

在民间借贷中， 有的时候借款人与出借人并不相识， 双

方通过中间人介绍， 促成借款合同成立。 若还款时， 借款人

将款项转给中间人， 能否认定为还款呢？ 日前， 福建省闽清

县人民法院东桥法庭审结一起涉及三角关系的民间借贷纠

纷。

据了解， 2022 年 7 月间， 毛某通过朋友陈某介绍， 以

资金周转为由向林某借款 70000元， 林某以银行转账方式向

毛某交付借款， 毛某立借条为凭， 约定借款月利率 1.2%，

没有约定还款期限。 经林某催讨， 毛某没有还款， 林某便将

毛某告上法庭。

在庭审中， 被告毛某辩称与原告林某不相识， 其不是向

林某借款， 是向中间人朋友陈某借款， 且签订借条时， 借条

上出借人的名字是空的， 林某的名字是后面补上的。 此外，

毛某声称其向陈某还款了现金 20000元及利息 5000元。

那么， 究竟毛某与谁成立了借贷关系？ 毛某所称的

20000 元能否认定为还款呢？ 闽清法院经审查后认为， 被告

毛某向原告林某借款 70000元的事实， 有借条、 银行流水明

细单证据相互印证， 可予认定。 毛某抗辩系向案外人陈某借

款， 与林某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不予采信。 最终法院

判决毛某偿还林某借款本金 70000元及利息。

本案中毛某负有还款责任， 其将款项转给中间人陈某，

能否达到清偿债务的成果， 取决于毛某和林某是否达成“由

中间人陈某代收” 的合意， 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过这样的合

意， 因此， 毛某即使有向陈某转账， 也不能认定为向林某偿

还借款。 在此种情况下， 毛某可以主张不当得利， 要求陈某

返还其转账的款项。

抚养20多年子女非亲生

男子起诉要求赔偿

婚后 20 多年， 丈夫发现一双儿女竟然都不是自己亲

生的， 多年来为儿女付出了不少心血和钱财， 能否要求对

方赔偿精神抚慰金？ 近日， 湖南省韶山市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离婚案件， 判决原、 被告离婚， 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

损害抚慰金 2万元， 并向原告返还抚养费 99792元。

大伟 （化名） 与小花 （化名） 经人介绍确定恋爱关系

后， 于 1998 年登记结婚。 婚后夫妻关系较好， 但小花未

能怀孕， 为此夫妻俩前往医院检查， 发现是因为大伟的精

子成活率低， 自然受孕受限， 医生建议人工辅助生殖， 但

两人未做此手术。

结婚 4年后， 小花先后生育了一女孩丽丽和一男孩强

强 （化名）。 近两年来， 大伟从邻居口中得知， 小花在外

宣称要与自己离婚， 声称两个小孩的父亲均不是大伟。 大

伟于是采集了 13 岁的强强的头发以及自己的血样做亲子

鉴定， 得到的鉴定结论为排除大伟是强强生物学上的父

亲。 大伟遂诉至法院， 要求与小花离婚， 并赔偿精神损失

费和小孩抚养费。

庭审中， 被告小花认可鉴定结论， 同时认可女儿丽丽

也不是原告大伟亲生的。 被告小花辩称， 由于原告生育方

面存在问题， 做试管婴儿要花钱， 于是想通过“借种生

子”， 传宗接代以维系家庭。

韶山法院认为， 原告与丽丽、 强强不存在亲子关系，

原告对其没有法律上的抚养义务。 原告诉求原、 被告离婚

后， 未成年人强强应由被告抚养。 根据双方经济收入、 本

地实际生活水平等， 法院遂作出如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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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变“伤身”

责任应当如何分
随着社会大众对健康生活理念的日渐

推崇， 瑜伽逐渐成为广大群众健身的热门

选择。 但是， 看似简单的瑜伽运动也可能

遭受运动损伤进而引发纠纷。

近日，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一起因练习瑜伽受伤而引发的侵权

责任纠纷案件。

法院审理后认为， 瑜伽馆作为专门培

训教学服务的机构， 未尽到足够的安全保

障义务， 应承担本案的主要责任。 同时，

顾客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理应

知晓练习瑜伽的相关风险， 但其在感觉到

身体不适后仍继续进行训练， 对损害结果

的发生亦存在过错， 故可以适当减轻瑜伽

馆的责任。

健身有风险 运动需适度

2021 年 12 月 10 日， 段某通过微信

向某瑜伽馆支付了 3380 元， 成为该瑜伽

馆的年卡会员。 次日， 段某向瑜伽馆转账

支付 5719 元用于购买私人教练课程套

餐。

2021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 月 22

日期间， 段某频繁通过微信向瑜伽馆的瑜

伽教练李某约瑜伽课程， 并进行瑜伽锻

炼。

2022 年 1 月上旬， 段某在上完瑜伽

私教课程后， 感觉左侧髋部不适， 并告知

教练李某。 李某听后表示， 这是正常运动

后的股骨头半脱位拉伤， 让段某继续到瑜

伽馆做一些康复放松训练即可。 段某出于

对教练的信任， 便继续前往瑜伽馆上课。

伤情变严重 健身反伤身

2022 年 1 月 20 日， 段某因疼痛难忍

前往医院检查， X线诊断报告单显示： 段

某的左侧髋关节存在退行性改变。 同月

23 日， 段某前往骨科医院进行磁共振检

查， 影像诊断为： 左侧髋关节间隙少量积

液。

2022 年 3 月至 5 月， 段某因症状一直

未得到缓解， 又多次前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

疗。 其还于 4月底住院， 于 5 月 18 日出院。

医院给出的诊断结论为： 髋关节病 （左髋关

节炎） 水肿 （左侧髋臼轻度骨髓水肿， 左股

骨上段骨干轻度骨髓水肿可能）； 肌肉骨骼

系统其他部位诊断性影像检查的异常所见

（盆骨轻度退行性变） 等。

出院后， 段某找到瑜伽馆寻求解决办

法。

协商终无果 诉请法官断

此后， 段某与教练李某多次沟通协商相

关赔偿事宜， 但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 故段某将瑜伽馆和李某诉至法院。 被告

方在诉讼中辩称， 段某在与李某的微信聊天

中确认李某所教学的瑜伽动作幅度很小， 教

学强度低， 且李某教学时仅是示范动作并告

知动作要领， 由段某自行拉伸， 李某并没有

按压段某身体， 故李某的瑜伽教学不存在过

错， 段某的受伤并非李某的原因导致的， 因

此， 被告方 不应承担责任。

此外， 瑜伽作为一项体育运动， 练习者

应根据自身韧带的柔韧性及骨骼结构的强

度， 本着循序渐进的心态进行练习， 段某作

为练习者应当充分认识练习瑜伽的危险性，

其急于求成、 频繁约课， 应自担风险， 故其

受伤结果是因自身练习不当所致。 根据法律

规定， 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

故意、 过失的，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

人的赔偿责任。

经两次鉴定 有因果关系

2022 年 6 月， 段某委托某司法鉴定所

进行鉴定， 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为： 段

某目前左髋损伤后果与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在瑜伽馆练瑜伽导致受伤存在因果关系； 段

某的误工期评定为 120 日， 护理期评定为

90日， 营养期评定为 60日。

诉讼过程中， 根据瑜伽馆的申请， 法院

又依法委托另一家司法鉴定所对段某左髋部

损伤与瑜伽练习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以及误

工期、 护理期、 营养期进行重新鉴定。 该司

法鉴定所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出具的司法

鉴定意见书意见为： 段某在某瑜伽馆练习瑜

伽与其左髋部损伤存在完全因果关系； 段某

的误工期为 120 日， 护理期为 90 日， 营养

期为 60日。

双方有过错 担主次责任

法院综合本案事实和相关证据， 认为公

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段某的左髋

关节受伤与李某指导的瑜伽锻炼有完全因果

关系， 有两家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证。

瑜伽馆作为专门从事瑜伽培训教学服务

的机构， 理应为学员提供安全的健身环境和

专业的健身服务， 其未尽到足够的安全保障

义务， 导致段某受伤， 且在段某告知其左髋

关节不适后仍继续安排段某进行瑜伽锻炼，

其对段某的受伤存在过错， 应承担本案的主

要责任。

段某作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理

应知晓练习瑜伽的相关风险， 具备相当的自

我保护意识， 并对自己的身体状态、 承受能

力等应有充分的认知。 但段某在感觉到左髋

关节不适后， 未及时选择就医， 主动停止训

练， 仍继续进行瑜伽训练， 其自身对损害结

果的发生亦存在过错， 可以适当减轻瑜伽馆

的赔偿责任。 李某系瑜伽馆的瑜伽教练， 其

在瑜伽教学中导致段某受伤， 故应由其用人

单位瑜伽馆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 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以及双方的过

错程度， 法院判决瑜伽馆承担 70%的赔偿责

任， 段某自行承担 30%的责任。

判决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该判决

已发生法律效力。

（摘自人民法院报）


